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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利用 2006年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 从城市、企业和流动人口三个层次考

察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城市社会政策是影响社会保险情况的显著因

素; 企业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比较模糊, 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流动人口个人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参加社会保险情况造成影响, 但其就业的稳定程度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论文

最后探讨了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22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0- 4149 ( 2009) 03- 0089- 07

收稿日期: 2008- 11- 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05JA840003) ; 福特基金会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 IDRC) 资助项目 ( PO�0713�

1L) ;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 IDRC) 资助项目 (Grant No: 105447- 001) ;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生创

新基金。

作者简介: 林李月 ( 1985- ) , 女, 福建宁德人,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迁移与城乡发展。

An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A survey in six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LIN L-i yue, ZHU Yu

( School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a sample survey carried out in Fujian in 2006, the paper probes into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from three angles, namely city, enterprise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urban social policy i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 has a rather indistinct impact on that and shows no

evident regularit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 ing population have effect on part 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to a certain degree, but the degree of stability of employment is not a notable influencing factor. In last part ,

the paper made a study of policy meaning of the research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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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流动人口在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社会保险是流动人口规避各种风险的

重要手段之一, 是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目前大部分流动人口仍被排斥在城

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国家统计局 2006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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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 73�37%、73�77%、84�65%、67�46% [1]
。

近年来, 这一问题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有关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问题之一。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一直被视为流动人口参与各项社会保

险比例过低的制度障碍与主要根源
[ 2~ 3]
。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没有城市户口, 流动人口与市民身

份不同, 法律地位不同, 不能享受与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险待遇
[ 4~ 6]
。而在近期, 学者们逐渐认识

到上述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够有效地解释流动人口参保率低的现象, 围绕着这一论题的研究也开始

走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流动人口就业的流动性、企业为流动人口投保的积极性、社

会保险制度的地区差异性等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7~ 8]

, 从而逐渐把人们的视野引向户籍制度

以外的其他因素。

遗憾的是, 迄今研究对户籍制度以外因素的解释仍显得比较薄弱。首先, 这些研究基本上忽

略了城市流动人口政策上的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状况造成的影响。事实上, 迁入地政府对待

流动人口的态度及其相关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状况。波恩

(W�R�B. hning) 移民与定居 �四阶段说� 的理论是对这种制约作用的最好解释。根据周聿峨,

阮征宇转述波恩的理论, �在移民的生存与争取社会权益的阶段, 移民迁入地政府扮演着主要角

色, 移民是最终取得同等的社会权益还是遭到排斥, 悉数与该地区的地方政策与经济、社会和文

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9]。从社会政策来看, 国内各城市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并非完全一

致
[ 10]

, 因而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影响也势必有所不同。其次, 已有研究对来自企业方面的影

响也较少涉及。在目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制度的安排下, 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参保只能通过所在企

业进行, 且各地缺乏明确的强制企业为流动人口投保的政策措施, 因此企业在是否决定投保上就

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企业为流动人口投保的积极性已然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因

素。此外, 即使少数研究考察了来自企业方面的影响, 但对于这种影响因素的描述仅笼统地概述

为企业为追求利润, 不愿为流动人口缴纳保险费。尽管很多企业对流动人口购买保险持抵制态

度, 但这在不同规模、行业与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别
[11]
。一般来说, 不同性质

的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产权归属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这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是有影响

的
[ 12]

; 企业规模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是因为 �规模更可能被视为一种能造就和决定其他结构

变量的独立变量� [ 13] ; 此外, 企业所属行业的差异也可能造成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状况的差异。这

些因素使得考察来自企业方面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第三, 迄今研究基本上将流动人口看成一个

均质的整体, 忽视了他们的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上的差异。事实上, 流动人口

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异质群体, 在职业、收入、住房、流迁动向等方面已出现明显的分异现

象
[ 14~ 15]

。对流动人口而言, 决定是否参与社会保险是在综合自身条件与风险规避下最大化自身

预期效用的结果
[ 16]
。在预期效应最大化下, 不同特征的群体在购买社会保险的决定上显然会有

不同的选择。因此, 将流动人口看成是一个均质整体而忽视其内部差异的研究无法解释他们在社

会保险上的需求差异, 相关的政策建议也就过于笼统, 具有明显的单一性。

借鉴以往相关研究的经验, 本文利用 2006年在福建省 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使用 Logistic回

归模型, 从城市、企业和流动人口三个层次考察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因素, 期望回

答三个问题: 城市相关流动人口政策上的差异是否会转化成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之间的差

异? 对处于同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流动人口来说, 企业的特征是否会对他们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造

成显著影响? 控制了城市劳动力政策和企业特征之后, 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如何影响他们社会保

险的参与情况?

二、数据描述与变量定义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06年在福建省 6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本次调查首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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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抽样的方式, 抽取 6个城市, 其中包括省会城市福州、计划单列市厦门、2个地级市泉州与

三明、2个县级市晋江与福清。其次, 根据 �五普� 时福建省外来流动人口在二、三产业就业比

1�6�1的比例, 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为抽样标志, 在遵循等距随机抽样原则的前提下, 从每个城

市随机抽取从业人员 100人以上的企业 5 个, 其中 3 家第二产业企业和 2家第三产业企业。最

后, 根据抽中企业相关部门提供的该企业全体员工名册, 采用分层 ( �白领� 和 �蓝领�)、按比
例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每个企业抽取 20名被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获得 600个有效样本, 有效

率100%。

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定义为在流入地有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流

动人口样本比例。本文的自变量可以分为以下 3组, 描述参加统计见表 1。

第一组: 个人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就业的特征与环境。

受教育年限按如下规则进行换算: 将文盲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大专以

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用 0年、6年、9年、12年和 15年的受教育年限表示。就业的特征与环境包

括: 职业、就业的正规化程度、城市工作经验与就业稳定程度。其中, 就业的正规化程度定义为

是否与所在单位或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及其期限; 城市工作经验以在外流动的时间为代表; 在当前

单位工作的月数与在外更换工作次数作为衡量流动人口就业稳定程度的代理变量。

第二组: 企业特征, 包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行业与规模。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为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外资及联资企业与其他股份制企业四类。企业的行业分为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

与商业、服务业四种类别。企业规模的判定结合国家统计局设管司 2003年 �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
划分办法 (暂行) �[ 17]中对企业规模的分类标准和所调查企业的实际情况, 将其分为: 少于 500名

工人的小企业, 介于 500~ 2000名工人之间的中型企业和超过 2000名工人的大型企业。

第三组: 城市特征。在城市特征上, 参考已有研究
[ 18~ 19]

, 本文使用不同城市虚拟变量作为

社会政策特征的代理变量。在具体设置上, 以厦门为参照组, 建立了5个城市虚拟变量, 分别为

福清、福州、晋江、泉州、三明。

表 1�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变量 均值 变量 均值 变量 均值

性别 0�5 合同签订情况 企业所有制性质 � 小型企业 0�41

婚姻 0�49 � 合同签订率 0�84 � 国有企业 0�06 � 中型企业 0�21

年龄 (岁) 26�96 � 合同期限 � 私营企业 0�30 � 大型企业 0�38

职业分层 � � 1个月~ 1年 0�35 � 外资及联资企业 0�45 城市变量

� 白领 0�11 � � 1年~ 3年 0�41 � 其他股份制企业 0�19 � 福清 0�17

� 蓝领 0�89 � � 3年以上 0�08 企业行业 � 福州 0�17

教育年限 (年) 10�08 在外流动时间 (月) 54�51 � 建筑业 0�04 � 晋江 0�17

个人月收入分布 当前单位工作时间 (月) 18�52 � 交通运输业 0�49 � 泉州 0�17

� 800元以下 0�30 更换工作次数 (次) 2�55 � 制造业 0�45 � 三明 0�17

� 800~ 1000元 0�43 � 商业服务业 0�02 � 厦门 0�17

� 1000元以上 0�27 企业规模 样本容量 600

� � 三、主要结果及其解释
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 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来考察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

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养老、工伤、医疗与失业保险, 自变量为设定的 3组变

量。表2给出了 3组变量对流动人口四项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 城市社会政策的影响

在模型中, 我们估计了不同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 其他5城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

都明显低于厦门市, 即有关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政策越多的城市,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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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从政策层面来说, 厦门市从 20世纪 90年代就开始探讨并逐步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

险制度, 相继制订 �厦门市外来从业人员住院医疗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厦门市外来员工社会保
险暂行办法�、�厦门市外来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厦门市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规

定�、�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等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
规。这些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规范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及其支付办法和标准, 扩大了

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有效地保护了厦门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权益。反观其他城市, 不仅制定

的政策数量相对较少, 而且政策出台的时间也较晚。以泉州市为例, 在其 2007 年审议通过的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中规定持有 �暂住证� 的流动人口, 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在所入住县 (市、区) 行政辖区内享受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十大待遇, 在此之前, 政府

对流动人口提供的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社会保护几乎是呈空白状态。此外, 由于政策的执行效果

一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呈现出来, 因此该地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状况能够在何种程度得到

改善尚待时间的考证。

(二) 企业特征的影响

令人意外的是, 企业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比较模糊, 并不具有明显的规

律性。其中, 企业规模只在失业与工伤保险的模型中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企业性质则只在医疗保

险的获得上具有显著性, 而企业行业性质在四种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上的影响效应也并不十分强烈

(见表 2)。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与长期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和农村以家庭为主要

责任承担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20]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 即使是国有企业对流动人口

的使用也从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其工资和福利明显不如正式工人, 更何况是那些为了廉价地使用

劳动力的外资企业与本身产权特性和规模不大, 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私营企业
[ 21]
。最后的结

果自然是使得为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 做出巨大贡献的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
外。此外, 对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而言, 长期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普遍漠视自

己应有的权益, 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等传统思想可能通过影响他们的行为意识 (即不会

倾向于去反抗维护自身的权益) 来影响他们的社会保险状况, 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保险参与情况普

遍偏低。显然, 流动人口无论在什么性质、规模与行业的企业就业, 其社会保险状况都不会存在

明显的差异。因此, 如何在整体上提高企业为流动人口投保的积极性是当前政府迫切需要加以解

决的问题。

(三) 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环境的作用

1�流动人口个人特征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性别对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的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男性医疗保险和工伤保

险的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女性流动人口生产能力较低, 从事的工作具有较

高的可替代性, 这类工人的离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小于企业为其参保的成本; 或是男性从事的工

作的强度与危险度高于女性, 从而被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覆盖的概率较高。不论何种解释, 这种

估计结果都反映出, 较男性流动人口而言女性的社会保险权益更易受到用人单位的漠视, 从而更

容易陷入疾病的打击和贫困中。

在模型中, 年龄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起到了显著的正效应 (见表 2)。这可能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身抵抗风险能力下降, 意味着其自我保险能力变弱, 因而社会保险的

吸引力变大, 并逐渐成为一件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个人月收入对四种保险的参与情况都具有显

著正作用, 这与我们的预期基本相一致。对此的解释是: 随着收入的提高, 流动人口的参保能力

提高, 参加社会保障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变大。但是, 这样的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的参保意

识薄弱很有可能是他们在低收入情况下的被迫选择, 因为相对于子女教育、日常生活开支等目前

急需的项目而言, 社会保险就会显得不那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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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自 � 变 � 量
回 归系 数 ( B)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性别 (女性为参照组)

� � 男 0�274 0�015 0�648* 0�016*

年龄 0�044* 0�047 0�032** 0�047**

婚姻 (以未婚为参照组)

� � 已婚 - 0�241 - 0�237 0�074 - 0�237
受教育年限 0�056 0�026 0�107 0�046
个人月收入 ( 800元及其以下为参照组)

� � 800~ 1000元 1�189*** 0�873*** 1�523*** 0�872***

� � 1000元以上 2�484*** 2�162*** 2�305*** 2�162***

职业 (以蓝领为参照组)

� � 白领 - 0�483 0�029 - 0�991 0�028
在外流动时间 - 0�010* - 0�004 - 0�005 - 0�004
当前单位工作时间 0�011* - 0�002 0�006 - 0�002
更换工作次数 - 0�135* - 0�143 - 0�004 - 0�143
合同期限 (以无签订合同为参照组)

� � 1个月~ 1年 1�193*** 1�311*** 1�055* 1�311***

� � 1年~ 3年 1�688*** 2�002*** 1�021** 2�002***

� � 3年以上 1�115* 1�287* 0�882* 1�287**

企业规模 (以小型企业为参照组)

� � 中型企业 0�182 - 0�676* - 0�219 - 0�676*

� � 大型企业 0�107 - 1�231** 0�088 - 1�231**

企业所有制 (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组)

� � 私营企业 - 0�649 - 1�252 - 1�199* - 1�252
� � 外资及联营企业 - 0�168 0�641 - 0�933* 0�641
� � 其他股份企业 - 0�207 0�115 - 1�080** 0�115
企业行业 (以建筑业为参照组)

� � 交通运输业 0�135 1�032 0�304 1�032
� � 制造业 0�757 - 0�127 0�869* - 0�127
� � 商业服务业 - 0�344 - 1�295* - 0�433 - 1�295*

城市变量 (以厦门为参照组)

� � 福清 - 0�485* - 1�633*** - 2�414*** - 0�023*

� � 福州 - 0�421* - 0�132* - 1�031* - 1�428***

� � 晋江 - 1�727*** - 1�519*** - 2�474*** - 0�741**

� � 泉州 - 2�012*** - 2�672*** - 2�703*** - 0�022*

� � 三明 - 0�668* - 0�713* - 0�464 - 0�017*

常数项 - 3�241*** - 2�966* - 2�203** - 2�974***

Model Chi2 203�971*** 170�665*** 220�731*** 199�861***

Nagel kerke R2 0�393 0�358 0�440 0�378
模型预测准确率 79�30% 80�30% 83�30% 73�70%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 � 出乎意料的是, 婚姻、职业与受教育年限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婚

姻状况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 婚姻这个变量与年龄变量存在高度相关,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

削弱了它的影响作用。职业影响的不显著可能与流动人口在城市里更多的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仅仅是以相对单一的经济角色参加到城市的生产、生活过程中, 而不是以社会人的角色参与, 在

习惯了依靠自身力量、自我承担风险的情况下, 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拨出一笔重要的收入去购买

保险
[ 22]
。然而, 受教育年限影响不显著, 可能在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通过受雇于不同的职业

来体现人力资本的差异
[ 23]

, 因此职业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影响不显著的同时, 教育年

限的影响也不显著。

2�流动人口就业环境的影响
作为就业正规化程度的代理变量, 即劳动合同期限对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正效

应。这可能是因为签订合同且合同年限越长的流动人口就业的正规化程度相对越高, 被社会保险

覆盖的可能性越高。值得注意的是, 在外流动时间、在当前单位的工作时间和更换工作次数, 除

了对参加养老保险具有一定影响力外, 对其他三种保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显然与我们的预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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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 根据现有的制度安排, 养老保险的缴费对象为用人单位与流动人口,

因此在决定是否参保问题上, 流动人口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但由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的保险期

限过长及其携带性差等特点使其无法照顾到流动人口的长远利益, 才使得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之

一的流动人口不愿意缴纳一笔对其而言不菲的保险金。相反, 对于那些工作相对稳定的流动人

口, 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他们将来的养老问题上发挥有效的保障作用, 因此参加养

老保险的可能性较大。然而, 对于其他险种而言,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 缴费对象多为用人企

业, 是否决定参保更多地取决于用人企业, 流动人口自身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 因而流动性对他

们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影响不显著。这个结果暴露了当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弊端, 反映

了我国针对流动人口特点安排的、照顾到其长远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因此, 流动人口社

会保险的制度设计应该着眼于长期性,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参保流动人口进行长期保险, 尽量将保

险期限与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工作时间分离, 增强社会保险的可转移性与可携带性
[ 24]
。如果

不能将保险期限与工作单位和工作时间分离, 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还需要通过所在的企业或单

位, 那么, 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 就应该增强流动人口就业的正规化程度, 即加强劳动合同的签

订率与延长劳动合同期限, 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与率。

四、结论及政策意义

本文在福建省 6城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 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城市社会政策、企业特

征和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 发现: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
况受地方政策影响并因地而异, 流动人口社会政策较为完善的城市,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率

较高; �企业特征在决定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上具有一定然而有限的作用, 如企业规模

只在工伤保险与失业保险的模型中显著、企业所有制性质则只在医疗保险的获得上具有显著性、企

业行业在四种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上的影响都不十分显著; �男性更倾向于被工伤保险与医疗保险覆
盖; 流动人口的年龄越大, 被社会保险覆盖的概率越高; 个人月收入越高则越有可能获得社会保

险; �职业对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不显著; 就业越正规, 越有可能获得社会保险, 但是就业的

稳定程度与就业经历除了对养老保险的参与率具有显著作用, 对其他险种的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 完善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在提高流动人

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上具有重要作用。各流动人口流入地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流入地政府在这

方面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调查的数据表明, 愿意把全家户口迁入城市的流

动人口只占被调查人数的 34�6% , 当前提条件是放弃家乡土地时, 该比例下降到 23�6% [ 25~ 26]
。

因此, 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还不能简单地把寄托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给予流动人口城镇

户口上; 流入地还要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制定不同于当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 因而其在提

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责任就更为重大。

其次, 本文的研究发现, 在现有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下, 收入较低、就业较不正

规的流动人口与女性流动人口等自身抵抗风险能力较低的群体, 却最有可能被排斥在社会保障覆

盖网之外, 显然这样的制度安排使社会保险的保障作用变弱, 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在提倡逐步实

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背景下, 各级政府应该保证其保障作用的发挥, 强制推行社会保

险以尽可能扩大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尤其要高度关注女性等较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险权

益问题。本文的回归结果还发现, 流动人口就业的稳定性, 即城市工作经历、在目前单位工作时

间与更换工作次数对除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险种的参与情况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 即便是就业

稳定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也未必就大,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 本文的分析结果也说明不能过分地强调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对其

参加社会保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过分强调这种负面影响, 甚至认为其无法改变的观点

是在为部分企业、地方政府逃避或者拖延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险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 27]
。

正如周沛认为, 社会保险 �跨地区转移的困难主要不是技术问题, 更主要的恐怕是观念问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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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度很高的今天, 只要从保护社会成员社会保险的权益之角度考虑, 真正地为 �民生� 考
虑,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技术上是不难的� [ 28] 。因此, 积极设计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

才是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险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三, 要实现社会保险体系对流动人口的保障功能, 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 还必须考虑到企

业的作用。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 企业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并不显著, 即便

是在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中, 流动人口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也不见得比其他私营或者小型企

业高。这说明, 规模越大的企业与国有性质的企业用工未必规范, 也并非更加倾向于执行国家法

律法规与地方政策措施。因此, 政府要强制企业为流动人口投保, 加强监督全部企业执行社会保

险政策的情况, 且不应该放松对国有与大型企业的监督力度。同时, 还要考虑如何提高企业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从而逐步地提高企业在承担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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